




附件

2023 年度国家开放大学奖学金、

湖南开放大学奖学金评选工作实施方案

为保证 2023 年度开放教育奖学金评选工作顺利开展，

根据《国家开放大学奖学金评选办法》《湖南开放大学奖学

金评选办法》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评选目的

充分发挥优秀学生的示范和引领作用，调动学生的学习

积极性和主动性，激励学生克服困难、刻苦学习，顺利完成

学业。

二、奖励对象

湖南开放大学开放教育各专业在读学生。

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已修满本专业毕业最低学分，

进入毕业审核阶段的学生不在奖励范围之内。

三、评选条件

参评学生要求入学一年以上，已获得毕业总学分 40%以

上本专业课程学分（不包括补修课程）。已经获得过奖学金

的学生再次申请奖学金时，需再获得 30%以上的课程学分。

评选国家开放大学奖学金的学生课程平均成绩要求不

低于 85 分，评选湖南开放大学奖学金学生的课程总平均分

要求不低于 70 分。

其他评选条件以《国家开放大学奖学金评选办法》和《湖



南开放大学奖学金评选办法》的相关规定为准。

四、奖学金来源及奖励标准

国家开放大学奖学金由国家开放大学专项拨款，奖励标

准为每人 1500 元。湖南开放大学奖学金由湖南开放大学专

项拨款，奖励标准为每人 500 元。

五、推荐名额

详见附表 1

六、报送材料及要求

各分校、开放教育实验学院向省校推荐奖学金候选人时，

需提交以下纸质材料：

1. 2023 年度国家开放大学奖学金候选人汇总表、2023

年度湖南开放大学奖学金候选人汇总表（见附表 2、3,同时

提交电子版）。

2. 2023 年度国家开放大学奖学金个人申请表、2023 年

度湖南开放大学奖学金个人申请表（见附表 4、5）。

3.奖学金候选人成绩单。

4.奖学金候选人 1 寸彩色证件照片一张（打印或贴在申

请表上）。

5.奖学金候选人入学后所获奖励证书复印件。

6.特别优秀候选人材料（同时提交电子版）。

各分校、开放教育实验学院从国家开放大学奖学金推荐

候选人中选择 1 名特别优秀的学生，将上述材料，连同事迹

介绍和一张 5 寸彩色生活照（电子版）等材料报送省校。事

迹介绍在 2000 字左右，内容主要包括：在读期间突出的学



习表现、工作中的突出成绩及所获奖励情况等（要求有具体

事例）。

纸质材料报送要求如下：

1.成绩单须为教务系统中下载的表格并加盖分校学籍

审核部门印章，且在成绩单右下角注明已获学分的课程平均

成绩及已获学分百分比。

2.候选人材料顺序要与汇总表中的序号一致。

七、时间安排

1.2024 年 1 月初，省校下发通知，各分校、开放教育实

验学院根据通知精神，组织评选推荐，于 2024 年 3 月 15 日

前将相关材料按要求报省校，并通过电子邮箱向省校提交本

年度奖学金评选工作总结。

2.2024 年 3—4 月，省校评审委员会对评选材料进行复

审并确定国家开放大学奖学金候选人名单以及湖南开放大

学奖学金获得者名单。

八、注意事项

1.各分校、开放教育实验学院须认真审核候选人网上学

习全过程数据。

2.工作人员在整理候选人材料时应认真细致有条理，材

料中的学生姓名、学业成绩等基本信息应准确无误，汇总表

中学生信息与候选人申请表中信息应一致。

3.省校将对报送材料出现问题较多及不按照规定名额

推荐候选人的分校在明年的奖学金评选中减少推荐名额。



附表 1

2023 年度国家开放大学奖学金、湖南开放大学奖学金

推荐名额分配表

序号 分校名称
国家开放大学奖学金

推荐名额

湖南开放大学奖学金

推荐名额

1 长沙分校 16 10

2 株洲分校 50 30

3 湘潭分校 25 15

4 衡阳分校 36 22

5 邵阳分校 15 9

6 岳阳分校 30 18

7 娄底分校 26 16

8 永州分校 19 11

9 郴州分校 43 26

10 益阳分校 21 13

11 常德分校 33 20

12 怀化分校 20 12

13 湘西分校 10 6

14 张家界分校 10 6

15 津市分校 3 2

16 开放教育实验学院 33 20

17 卫生分校 5 3

18 药学分校 8 5

19 涟钢分校 9 6

20 高新技术分校 4 3

合计 416 253



附表 2

2023 年度国家开放大学奖学金候选人汇总表

分校名称（盖章）：

注：1.如有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励，请填写是，并填写详细奖项名称。2.汇总表电子版请以 excel格式编辑并提交。

序

号
学号 姓名

性

别
身份证号

民

族

出生

年月
手机

所在

学习中

心

入学

时间

所学

专业

本/
专

科

已获

学分

课程

平均

分

已获

学分

百分

比

是否

获得

省部

级及

以上

奖励

省部级

及以上

奖励奖

项名称

是否

特别

优秀

候选

人

学生本人银

行卡号
银行名称

1
2
3
4
5

分校奖学金评选工作部门： ；部门负责人：

联系人： ；联系电话： ； 手机： ；Email：
联系地址： 邮编：



附表 3

2023 年度湖南开放大学奖学金候选人汇总表

分校名称（盖章）：

注：1.如有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励，请填写是，并填写详细奖项名称。2.汇总表电子版请以 excel格式编辑并提交。

序

号
学号 姓名

性

别
身份证号

民

族

出生

年月
手机

所在

学习中心

入学

时间

所学

专业

本/
专

科

课程

总平

均分

已获

学分

百分

比

是否

获得

省部

级及

以上

奖励

省部级及

以上奖励

奖项名称

学生本人银

行卡号

银行

名称

1

2

3

4

5

分校奖学金评选工作部门： ；部门负责人：

联系人： ；联系电话： ； 手机： ；Email：
联系地址： 邮编：



附表 4

2023 年度国家开放大学奖学金个人申请表

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

此处贴（或打印）1
寸蓝底证件照片

籍 贯 民 族 政治面貌

学习中心 本/专科 专 业

身份证号 手 机

学 号 入学时间

工作单位 职务/职称

工作经历和专科及以上学习经历

对照奖学金申请条件简述申请理由（可从以下四个方面阐述，不少于 300字，可加附页）：

一、在国家开放大学学习情况

1.学习过程（如个人学习过程事例、学习方法以及克服学习困难的经历等）

2.学习成绩（包括在校期间的成绩等）

3.其他方面的表现（如担任学生干部情况、参加学校活动、社会实践等）

二、工作和社会活动情况

1.工作情况（包括学以致用、工作所获成绩和奖励等）

2.社会活动（包括参加社会活动情况和所获社会奖励等）

三、国家开放大学学习体会和收获

1.学习体会（如学习感受和学习心得等）

2.学习收获（如学习对个人能力提升、职业发展和人际交往的帮助等）

四、对奖学金的认识及未来努力方向

1.对奖学金的认识和理解

2.未来学习计划、展望等。



进入国家开放大学学习以来，何时何地获得何种奖励（不含省部级及以上奖励）

进入国家开放大学学习以来，所获得的省部级及以上奖励（填写：颁发时间、颁发机构、奖项名称）

本人承诺申请奖学金过程中所提供的所有材料、信息和陈述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考试成绩是本人通过

努力所得。如有提供虚假材料、信息，或信息不准确、不完整，或有作弊、替考等不当行为，愿意承担由

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和后果。

承诺人：

学习中心初审意见：

负责人签名： 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分部、相关学院评审意见（包括公示情况）：

分部、相关学院主管校领导签名： 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总部终审意见：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

附表 5

2023 年度湖南开放大学奖学金个人申请表

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

此处贴（或打印）

1寸蓝底证件照片

籍 贯 民 族 政治面貌

学习中心 本/专科 专 业

身份证号 手 机

学 号 入学时间

工作单位 职务/职称

工作经历和大专及以上学习经历

对照奖学金申请条件简述申请理由（可从以下四个方面阐述，不少于 300 字，可加附页）：

一、在湖南开放大学学习情况

1.学习过程（如个人学习过程事例、学习方法以及克服学习困难的经历等）

2.学习成绩（包括在校期间的成绩等）

3.其他方面的表现（如担任学生干部情况、参加学校活动、社会实践等）

二、工作和社会活动情况

1.工作情况（包括学以致用、工作所获成绩和奖励等）

2.社会活动（包括参加社会活动情况和所获社会奖励等）

三、湖南开放大学学习体会和收获

1.学习体会（如学习感受和学习心得等）

2.学习收获（如湖南开放大学学习对个人能力提升、职业发展和人际交往的帮助等）

四、对奖学金的认识及未来努力方向

1.对奖学金的认识和理解

2.未来开放大学学习中的计划、展望等。



湖南开放大学在读期间获奖情况（按时间顺序填写，并与提交的获奖证书复印件对应）

助学辅导员评语（不少于 50 字，可加附页）

助学辅导员签字：

年 月 日

教学点评选意见：

教学点负责人签名： 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分校评选意见（包括公示情况）：

分校分管校领导签名： 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省校终审意见：

湖南开放大学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
